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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公衆諮
詢今日結束。基本法第二十三條
立法關乎完善本港維護國家安全
的法律制度體系，具有很強的迫
切性，且本港社會對基本法第二
十三條立法早已達成共識。

已實施的香港國安法重點針對
「分裂國家罪、顛覆國家政權
罪、恐怖活動罪及勾結外國或境
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四種危
害國家安全行為，當中雖已涵蓋
兩項（分裂國家罪及顛覆國家政
權罪）基本法第二十三條中提及
之罪行，但尚有「叛國、煽動叛
亂、竊取國家機密、外國政治性
組織或團體在港進行政治活動、
香港政治性組織或團體與外國政
治性組織或團體建立聯繫」這五
項罪行未被列入立法範圍。此
外，根據基本法第二十三條規
定，香港特別行政區應「自行立
法禁止」上述提及的七項罪行，
因此，特區政府仍然有責任與義
務對剩餘的五項罪行進行立法。

香港國安法的實施令香港由亂
到治，但應看到，社會上仍存在
不少不穩定因素，在當前地緣政
治局勢下，香港更是處於外部勢
力「以港遏華」的風口浪尖。此
外，國安案件的處理、搜證及審
訊時間較長，疑犯與外界通風報
信、或在保釋期間對國安構成風
險等短板仍亟待解決。

針對上述問題，特區政府的諮
詢文件亦清楚指出，政府將不會
就分裂國家及顛覆國家政權罪重
複立法，而會訂立一條全新的

《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就上述
提及的剩餘五項罪行進行立法，
履行特區政府的憲制責任。值得
留意的是，除了訂立新法，本次
立法亦將對《刑事罪行條例》與
《官方機密條例》中的條款加以
完善，包括以《刑事罪行條例》
中的「煽惑叛變」為藍本，調整
涵蓋範圍，針對「煽動引起對國
家根本制度、中央及香港特區行
政、立法或司法機構的憎恨行
為」。

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香港
面臨的國安風險不可低估。2019
年修例風波的種種亂象更顯示，
外部勢力死心不息插手干預香港
事務，企圖利用香港危害國家安
全。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針對
「竊取國家機密的行為」及「與
外國政治性組織勾連」進行規
管，將有效防範、制止和懲治間
諜行為，維護國家安全。

目前香港國安法的拘留及保釋
條款較外國類似法例更為寬鬆，
建議特區政府在制訂新法的過程
中，參考外國法例，如在英國，
若涉嫌干犯國安相關罪行，則有
可能在未經審訊的情況下被拘留
長達五年。本港基本法第二十三
條立法即使不必完全照搬相關法
例，但可參考相關法例背後的法
理邏輯和精神，延長拘留期限或
授權執法部門在有合理懷疑的情
況下，向法庭申請禁止嫌疑人保
釋，及在案件審理或保釋期間禁
止嫌疑人離境等法律關卡，使香
港的國家安全獲得更完善保障。

劉國熙 香港青年協進會副主席
香港優才及專才協會政策研究中心副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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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的諮詢期今日結束。國家安全是社會繁榮穩定、人

民樂業安居的必要條件，制定維護國家安全法律既是主權國家的固有權利，

也是國際慣例。美國最少有 21部維護國家安全法律，英國最少有 14部，加

拿大最少有 9部，新加坡亦最少有 6部。中央授權香港特區自行制定維護國

家安全法律，就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體現了「一國兩制」方針，以及中

央對香港特區的信任。

黃國 全國政協提案委員會副主任 工聯會理事長 立法會議員

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的諮詢文件細分9章，詳盡說明
有關憲制責任、立法原則和立法方式，從建議可見，基
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具備強有力的政治性、政策性和法
律性。

立法完善維護國安制度體系
政治性：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事關國家總體安全，

是香港特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憲制責任，是完善維護國家
安全制度體系的要求。

政策性：香港國安法訂立了四類罪行，即分裂國家
罪、顛覆國家政權罪、恐怖活動罪及勾結外國或者境外
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首兩類無須重複立法，但對於打
擊叛國、叛亂、間諜、境外干預以及透過電腦危害國安
等行為，仍然是空白或有待完善。從政策層面來說，諮
詢文件參考了大量外國例子，總結了應對2019年港版
「顏色革命」的經驗，確保新法例有效管用，同時根據
基本法、《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經濟、
社會與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依法保障言論、新聞、出
版、結社、集會、遊行和示威等的權利和自由，一方面
確保嚴厲打擊危害國安罪行，亦在保障個人權利和自由
上取得平衡。

法律性：諮詢文件建議訂立一條全新的《維護國家安
全條例》，與香港國安法銜接、兼容和互補，強調尊重
和保障人權，依法保護基本權利和自由。另一方面，立
法建議涉及大量對原有法例的完善更新，因應世界新情
況進行更正補充，如改善表述狹窄問題，以「公職人
員」一詞取代「公務人員」，以涵蓋較可能取得或管有
國家秘密的人員等，法律依據堅實，情理俱全。

常設公共關係部門做好宣講
香港處於開創新局面、實現新飛躍的關鍵期，但危害

國家安全的風險每日都存在，只有落實基本法第二十三
條立法，與香港國安法一同構築起維護國家安全的堅強
防線，才能徹底掃除由治及興新征程上的風險與障礙，
應對千變萬化的國際形勢，進一步穩定社會、改善營商
環境，護航「一國兩制」行穩致遠。就基本法第二十三
條立法，還有幾項具體建議：

一是繼續做好立法完成前的宣傳解說，義正辭嚴反駁
抹黑。反駁抹黑，保安局局長早前作出了良好示範，擺
事實、講法理，義正辭嚴反駁「香港監察」等80多個組
織無中生有的聯署聲明，戳穿其背後反中亂港的背景和
圖謀。政府「應變反駁隊」要繼續發揮作用，應對「敵
對文宣」。

二是常設公共關係部門，完善維護國家安全相關法例
的宣傳教育，面向普羅大眾解答疑問和查詢。香港廉政
公署設有社區關係處，教育公眾認識貪污禍害，爭取公
眾支持肅貪倡廉。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條文不少，普
法要扎實細化，深植民心。新的維護國家安全條例面世
後，企業以至普羅大眾難免會有疑問和查詢，政府可參
考廉署做法常設公共關係部門，以確保相關工作持續順
利推展，釋除市民疑慮。

第三、國家秘密被竊取或非法披露，會構成嚴重的國
家安全風險，必須通過有效法律防止，如涉及境外勢
力，更要施以最嚴厲打擊。過去經驗顯示，很多煽惑憎
恨的事件，離不開網絡「起底」恐嚇、騷擾和威脅。建
議「非法披露」和「起底」罪行，涉及外國或者境外勢
力要罪加一等，進一步提高阻嚇力。

最後，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的法律條文草擬必須嚴
謹，杜絕可能出現的「鑽空子」或中英文本差異。現
時，社會上「硬對抗」減少，但仍然充斥「軟對抗」。
基本法第二十三條條文除要確保具前瞻性應對演變，用
字亦要有度，避免過度收窄控罪範圍，削弱應有效力。

特區政府就基本法第二
十三條立法的諮詢，獲得
社會各界非常積極、正面
的反響，各界皆認同香港
應早日完成立法、輕鬆上
陣發展經濟民生。

在未能完成基本法第二十三條本地立
法下，香港一直存在國家安全的缺口，
最終讓境外勢力滲透並引發2019年的修
例風波，教訓十分深刻。香港國安法的
頒布實施，令香港社會秩序迅速恢復，
在短時間內實現了由亂到治，走向由治
及興。

正如多位法律學者提到，香港國安法
並不能取代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最
基本的是，香港國安法只針對四類行
為，並未完全覆蓋基本法第二十三條中
所提到的七類行為。加上香港國安法第7
條也強調特區應盡早完成基本法規定的
維護國家安全立法，所以基本法第二十

三條立法工作必要迫切。
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國家安全風

險時有變化，亦不斷衍生出新的範疇。
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將進一步深化、
細化特區在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
執行機制的內容，可妥善應對目前及將
來可能出現的傳統和非傳統國家安全風
險，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亦是特區政
府應履行的憲制責任。立法維護國家安
全已成為國際慣例，並且西方國家在國
家安全方面的防範更是不遺餘力，相關
的法律數目多不勝數，例如美國最少有
21部，英國最少有14部。反中亂港勢力
抹黑特區的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工
作，其政治目的是搞亂香港、干預香港
事務，其心可誅。

以之前外國政客批評香港國安法可不設
陪審團的安排有違香港普通法過往傳統為
例，事實上，香港基本法第86條只提到
原在香港實行的陪審制度的原則予以保

留，且隨着時代變化，在同為普通法地區
的英國、愛爾蘭、澳大利亞和新西蘭，陪
審團在國安案件範疇中也已不是絕對權
利。而新加坡、馬來西亞、文萊作為前英
國殖民地，目前也廢除了陪審制度。境外
勢力的攻擊並不能證明香港已失去法治，
相反，在國安案件上針對官員、警員、法
官、公職人士作出人肉搜尋、騷擾、恐
嚇，甚至請求「五眼聯盟」的制裁，才是
對法治真正的破壞。

應該看到，香港國安法並不能取代基
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香港特區在維護
國家安全上的法律制度和實行機制仍有
待補充。因此，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
仍是完善特區維護國家安全制度的必經
之路。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完成後，
香港將可更好維護國家安全，法治根基
更加穩固，營商環境更加優越，可保障
香港順利進入「一國兩制」升級版，確
保香港持續繁榮穩定。

完善維護國安法律制度 營商環境更好
陳月明 立法會議員

做好二十三條立法
更完善保障國安

煽動罪在香港司法制度中具有悠久歷
史。1938年頒布《煽動條例》，並於1971
年將其整合至《刑事罪行條例》。《刑事
罪行條例》第10條規定，任何人發表煽動
文字，作出具煽動意圖的行為，出版和持
有煽動刊物，即屬違法。煽動罪性質嚴
重，危害社會安寧，現行的最高刑罰明顯
不足。首次定罪的罰款為5,000元及監禁兩
年，重犯的最高刑期為三年。非法持有煽
動性刊物的最高刑罰則更為寬鬆，僅罰款
2,000元和監禁一年，重犯的刑期增至兩
年。煽動罪性質嚴重，卻與逃離合法羈押
和無牌經營診所有着同樣的最高刑罰，實
在於理不合。

雖然基本法第27條賦予香港居民言論、
新聞、出版自由，但國際社會都均認同這
些自由並非絕對。《刑事罪行條例》第9條
列明，任何行為，言論或刊物，指出依法
成立的香港政府或香港憲制的錯誤或缺
點，或法例或司法的錯誤或缺點，而目的
在於矯正該等錯誤或缺點，則不會構成煽
動意圖。刑法的原意是要預防罪案，但近
期煽動罪的檢控個案之多，顯示目前的刑

罰未能起阻嚇作用。倘若立法會不提高刑
罰，從事煽動活動的人根本不會當相關的
刑罰是一回事。與其他罪行相比，煽動罪
的最高刑罰明顯不足。

若果兩項煽動罪的刑罰提高七倍至14年
監禁，將會與敲詐勒索和串謀欺詐的刑罰
看齊。提高刑罰可向外界傳達清晰信息：
煽動罪可不是兒戲。特區政府建議把現行
法例定義的煽動意圖，擴大至包括針對國
家體制、權力機關、中央人民政府駐港機
構以及香港的行政、立法和司法機關。目
的是消除現有的法律漏洞，確保相關個體
受保障，致力營造一個更安全的環境。此
做法符合各方利益。

最近被控煽動罪的疑犯，他們的所作所
為遠超批評的界線，並激發了民眾仇視中
央、特區政府和司法體制。若果法院依法
裁定他們的「批評」是出於善意，他們將
會獲判無罪釋放。諮詢文件中沒有修改
「煽動罪」的豁免條款，充分顯示特區政
府重視《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
約》。更何況，香港國安法第41條設有重
要保障，指出控方必須獲得律政司司長的

書面同意才能對國安案件﹙包括煽動罪﹚
被告提出檢控。

然而，煽動罪需要增設「域外效力」條
款，以便控告那些在海外從事煽動活動、
意圖打擊香港的人。「域外效力」是一項
保障原則，允許主權國對身處境外、從事
危害國家安全的人士行使司法管轄權。這
項原則在美國廣為人知，任何人不論身在
何處，只要干犯相關法例，就會受這項法
律原則約束。「域外效力」乃防禦措施，
能保護香港的合法權益，免受海外敵對勢
力的惡意煽動所侵害，故此不容外界反
駁。此權益亦可對一些潛在的滋事分子起
阻嚇作用。

特區政府藉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之
機，提出了修訂煽動罪的建議，有關建
議可行並具建設性，並力求在言論自由
與維護國家安全之間取得平衡，值得讚
揚。

（作者是前刑事檢控專員，本文原文發
表在英文《中國日報香港版》評論版
面。）

江樂士

加重煽動罪刑罰 增強阻嚇力

在保安局發布的
《維護國家安全：
基本法第二十三條
立法公眾諮詢文
件》的第9.20-9.22
段，闡述了「被判

有罪的人的服刑安排」，提出引
入類似英國《2020年恐怖主義犯
罪（限制提前釋放）法》的做
法，對第二十三條立法規管的罪
行（「二十三條罪行」）的被定
罪人施加假釋（Parole）限制。
本人認為該安排有充分的法理基
礎和現實需要。

犯罪與刑罰密不可分，需要結
合刑罰本身的目的去理解有關的
刑罰安排是否恰當和必要。在法
理上，刑罰目的正當性主要有四
方面的理據：第一，報應（Ret-
ribution） ， 即 是 「 以 眼 還
眼」，罪犯給社會造成了多大的
危害，社會就應給罪犯同等的譴
責（報復）。第二，威懾（De-
terrence），刑罰可以通過施加
痛苦（懲罰）來威懾犯罪人，使
之不敢再犯。威懾既包括對已被
定罪的罪犯的威懾，也包括對整
個社會上潛在的準備實施犯罪的
人的震懾。第三，使之失去犯罪
能力（Incapacitation），對於
危險且有可能再次犯案的罪犯，
有必要通過限制提前釋放使其在
盡可能長的時間裏與社會產生隔
離，進而使其在盡可能長的時間
內無法重犯和危害社會。第四，
改造（Rehabilitation），刑罰
的另一個重要目的是為了通過懲
罰對罪犯進行再教育，使之放棄
犯罪意念，從而可以與社會相適
應，最終重返社會。

國安罪行危害極大
考慮刑罰時不能脫離犯罪的性

質，因此在設定假釋的制度安排
時也需要考慮二十三條罪行的特
質。首先，二十三條罪行都是危
害國家安全的罪行，這類犯罪在
古今中外往往都被視為「十惡不
赦」的重罪，社會危害性極大。
以叛國罪為例，一旦犯罪成功，
可能會對國家主權、統一或領土

完整帶來不可估量的損害；第
二，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往往
具有強烈的政治動機，以達至特
定的政治企圖和目的，例如顛覆
政府；第三，部分實施危害國家
安全的罪犯受激進思想深度「洗
腦」，往往執迷不悟，重犯幾率
較高；第四，部分罪犯還勾結境
外勢力，受境外勢力操控，重犯
或潛逃的幾率也很高。

限制假釋防範潛逃
綜合考慮刑罰本身的目的和二十

三條罪行的特質，筆者認為對二十
三條犯罪限制假釋是正當且必要。

首先，如前所述，二十三條罪
行都是危害國家安全的罪行，社
會危害性極大，從報應（Retri-
bution）理論的角度而言，社會
需要對這類犯罪施加重罰，使之
與犯罪的社會危險性相稱。

第二，從威懾（Deterrence）
犯罪角度，通過實施較一般犯罪更
為嚴格的假釋條件可以威懾危害國
家安全的罪犯，使之不敢再犯，也
可以威懾整個社會裏潛在的可能實
施危害國家安全犯罪的人。

第三，從使罪犯失去犯罪能力
（Incapacitation）角度，正如
《公眾諮詢文件》第9.20段所說
「過去曾發生因犯危害國家安全
罪行而被定罪的囚犯在提早獲釋
的監管期間潛逃或繼續進行危害
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因此
有必要通過限制假釋，盡量防範
罪犯重犯或潛逃。

第四，從改造（Rehabilita-
tion）角度，對於執迷不悟的罪
犯，限制假釋可以盡可能地延長
這部分人接受改造的時間，增強
改造效果。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有充分的
法理基礎和現實需要對二十三條
罪行被定罪人施加假釋限制。與
此同時，從保障人權以及罪犯所
犯罪行輕重有別的角度考慮，限
制假釋的安排也應引入相關機
制，允許有關當局就不同個案進
行具體考量，在具備充分理由相
信罪犯不再構成危害國家安全風
險時，可以考慮假釋。

吳英鵬 廣東省政協委員 大律師

二十三條罪行被定罪人
限制假釋正當必要


